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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

112 年度落實誠信經營執行情形報告 

本公司董事會於 103 年 12 月 19 日制定「誠信經營作業程序」，

據以作為本公司落實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日常執行營運作業之準

則，112 年度誠信經營落實情形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內部規章之制定 

本公司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訂定之「上市上櫃公司

誠信經營守則」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之「公開發行公司董

事會議事辦法」等規定，制定本公司以下內規，並於本公司官網

上揭露： 

(一) 本公司訂有「誠信經營作業程序」，規範本公司董事、經理

人及員工均應確實遵守，包括不誠信行為禁止、非法政治獻

金及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禁止、提供或收受不正利益之禁

止，及應遵守智慧財產相關法令及競爭法規等事項。 

(二) 本公司訂有「董事會議事規則」，明定利益迴避條款，董事

對於會議之事項，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時，

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該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，且討論及表決

時應予迴避，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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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

(一) 於 112 年 10 月 19 日委請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舉辦「防制洗

錢及打擊資恐暨誠信經營原則」之教育訓練，講師為李裕勳

合夥律師，課程時數 3 小時，參與人員為本公司全體員工，

共計 379 人次。 

(二) 於 112 年 11 月 2 日委託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邀請臺

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李秉錡檢察官，講授「企業誠信經營及洗

錢防制」，課程時數 3 小時，參與人員為本公司及子公司之

董監事，共計 14 人次。 

三、 檢舉管道 

(一) 本公司訂有「檢舉案件處理辦法」，積極防範不誠信行為，

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誠信行為或違法不當行為，並由

法務部擔任專責單位受理相關事件；法務部於 112 年 12 月

於本公司內部電子簽核系統進行「檢舉制度」之宣導，並於

112 年 12 月 21 日對分公司全體同仁進行宣導，以使同仁明

確了解檢舉案件處理辦法規範內容及重要性。 

(二) 本公司於 112 年度無接獲不誠信行為之檢舉案件。 


